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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财社〔2009〕18 号

厦门市财政局 厦门市卫生局

关于印发厦门市医学中心、重点专科

和规划重点专科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促进我市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加强财政资金管理,提高财政资金

使用效益，现将《厦门市医学中心、重点专科和规划重点专科建设专

项资金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厦门市财政局 厦门市卫生局

二○○九年九月三十日

主题词：医学 重点专科△ 资金 办法 通知

抄送：市审计局

厦门市财政局 2009 年 9 月 3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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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医学中心、重点专科

和规划重点专科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全市医学中心、重点专科和规划重点专科建设

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厦门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市

级预算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厦财预〔2008〕25 号）和本市医学中

心、重点专科和规划重点专科建设等相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厦门市医学中心、重点专科和规划重点

专科建设专项资金（下称“专项资金”）是指专门用于市医学中心、

重点专科和规划重点专科的项目，在按规定程序评审后择优选出的符

合本市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规划和政府补助条件，促进医学品牌项目建

设的资金。

第三条 专项资金的来源为财政预算安排的专项补助资金（下称

“财政补助资金”）和项目单位按规定安排的配套资金（下称“单位

配套资金”）。

厦门市医学中心、重点专科和规划重点专科建设管理办法由市卫

生局会同市财政局等部门另行制定。

第四条 市财政局是专项资金的管理部门，主要负责专项资金的

筹集、使用、绩效考评及监督检查工作。

市卫生局是项目建设的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与专项资金相关的项

目规划、评审、安排、考核验收等日常管理与监督工作。

项目单位是项目的具体实施者，负责组织本单位项目资金的申

报、配套与实施工作，并配合做好项目的验收、检查和绩效考评等。

第二章 补助限额及使用范围

第五条 对符合补助条件的建设项目， 财政补助资金按项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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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所需资金和建设周期核定经费补助总额，分年度组织实施。项目建

设周期原则上不超过三年。

第六条 在项目建设周期内，市财政局按照项目建设进度的实

际需要和卫生部门预算安排情况确定项目的年度补助资金的限额。每

个项目每年度的补助限额原则上确定为：

（一） 医学中心 200 万元；

（二） 重点专科 50 万元；

（三） 规划重点专科 20 万元。

第七条 项目单位应按不低于 1：1 的比例安排单位配套资金。

财政补助资金和单位配套资金在项目三年建设周期内进行总核算并

统筹平衡。

第八条 项目单位属于财政核拨性质的事业单位，项目建设经费

在上述规定的财政补助限额内，可由市财政局根据年度专项资金安排

的实际情况从专项补助资金予以全额解决。

第九条 建设项目实行滚动管理机制，即符合补助条件的建设项

目可在下一周期按照规定程序继续申报，经论证符合条件的项目，专

项资金可继续给予扶助，其中，医学中心项目可根据上一周期建设成

效与验收结果适当拉开补助档次。

第十条 财政补助资金与单位配套资金可统筹使用，项目单位应

对建设项目单独设立明细账目进行专门核算、专项管理。

第十一条 专项资金应按以下范围及限额比例使用：

（一）项目所需关键仪器设备的添置，限额比例不低于专项资金

的 50%；

（二）科研、临床重点发展的诊疗新技术、新方法的开展，以及

临床和科研/实验基地建设，限额比例不超过专项资金的 25%；

（三）学科人才队伍建设，包括外出进修、学习、交流、发表论

文等（不含人才引进），限额比例不超过专项资金的 15%；

（四）医学成果的应用推广及规范化管理等，其中，医学中心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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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限额比例不超过专项资金的 9%，重点专科项目限额比例不超过专项

资金的 7%，规划重点专科项目限额比例不超过专项资金的 5%；

（五）项目论证、评审、验收等支出，医学中心限额比例不超过

专项资金的 1%，重点专科限额比例不超过专项资金的 3%，规划重点

专科限额比例不超过专项资金的 5%。

以上比例均为三年建设周期总支出的控制比例。

第三章 申报和拨付

第十二条 项目单位根据项目建设发展规划，按规定编报申报

材。申报材料应当包括：

（一）项目的立项情况；

（二）建设周期内项目资金使用计划及分年度资金使用计划；

（三）财政补助经费申请理由及使用计划；

（四）配套经费安排情况及使用计划；

（五）项目预期总目标效益及分年度项目预期目标效益等。

第十三条 财政补助经费按照财政预算管理有关规定统一安排。在

建设周期内，市财政根据年度预算安排和项目建设实际，结合上一年

度项目单位专项资金考核情况，在预算限额内核定对项目的财政补助

经费，并按预算管理规定列入市卫生局年度部门预算。

有关财政补助资金的调整按预算管理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四条 财政补助资金的拨付按财政国库支付管理程序办理。属

于非政府采购资金的，可在部门预算批准后通过市卫生局拨付项目单

位，由市卫生局督促项目单位按规定使用；属于政府采购资金的，应

按政府采购资金支付程序办理。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十五条 专项资金应严格实行专款专用，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

截留、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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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项目建设实施项目负责人制度，项目单位应建立健全

项目管理制度，并明确项目总负责人（由单位领导担任）、项目具体

负责人、财务负责人等相关人员的工作职责。

每年度终了后 3 个月内，项目单位应将年度专项资金使用和项目

实施及效益等情况报市财政局和市卫生局备查。

第十七条 市财政局和卫生局应定期或不定期对专项资金的使用

情况和项目实施情况进行评估、监督和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违规问

题应提出整改意见，督促项目单位在限期内进行整改并将整改情况书

面报送市财政局和卫生局。

第十八条 对未按期整改的，按违规金额相应调减该项目当年财

政补助资金，并从项目单位当年预算指标中直接扣除；当年预算指标

不足以扣除的，可由单位退回相应资金或从下一年度该项目单位预算

指标中直接扣除。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九条 项目单位可参照本办法制定具体管理制度，并报市财

政局和市卫生局备案。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市财政局和市卫生局负责

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相关文件与本办法规

定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